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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99492.htm 1.总机构应按照以前

年度(1-6月份按上上年度，7-12月份按上年度)分支机构的经

营收入、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计算各分支机构应分

摊所得税款的比例，三因素的权重依次为0.35、0.35，，0.300

计算公式如下: 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=0.35×(该分支机构营业

收入/各分支机构营业收入之和)＋0.35×(该分支机构工资总

额/各分支机构工资总额之和)＋0.30×(该分支机构资产总额/

各分支机构资产总额之和) 式中，分支机构仅指需要就地预缴

的分支机构，该税款分摊比例按上述方法一经确定后，当年

不作调整。 分支机构经营收入，是指分支机构在销售商品或

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全部营业收入。其中，生产

经营企业的经营收入是指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等取得的全部

收入.金融企业的经营收入是指利息和手续费等全部收入.保险

企业的经营收入是指保费等全部收入。 分支机构职工工资，

是指分支机构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职工的各种形式

的报酬。 分支机构资产总额，是指分支机构拥有或者控制的

除无形资产外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总额o 各分支机构的

经营收入、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的数据均以企业财务会计决

算报告数据为准。 2.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对总机构

计算确定的分摊所得税款比例有异议的，应于收到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》后30日内向

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复核建议并附送相

关数据资料。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必须于收到复核建



议后30日内对分摊税款的比例进行复核，并作出调整或维持

原比例的决定。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执行总机构

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复核决定。 分摊所得税款比例复核期

间分支机构应先按总机构确定的分摊比例申报预缴税款。 【

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

注册税务师站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